
2018年凤泉区教育文化体育局预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一）部门职责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教育文化体育的方针、政策和有关教育文化体育的法律、法规；研究全区教育文化体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制定推进教育文化体育改革的政策措施；统筹规划、协调指导全区教育文化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2、制定全区教育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提出教育文化体育事业发展的重点与步骤，指导、协调、检查教育文化体育规划和年度计划的实施。

3、负责区属学校、幼儿园、直属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建设和党员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负责各中小学、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区属幼儿园、直属事业单位的干部队伍管理；规划并组织全区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培训工作。

    4、负责初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系统劳动工资、人事管理的政策和规章制度；组织指导本系统教师及其他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审和聘任工作；统筹规划并组织实施教师继续教育和文化体育队伍建设。

    5、指导管理全区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负责区属学校建设；按照管理权限，负责各类学校的开办、撤消、合并的审核、审批工作；负责教育文化体育统计工作。

    6、参与制定筹措教育经费、教育拨款、教育装备、教育基建投资和管理的政策，监测全区教育经费的筹措、管理和使用情况；检查、监督各学校、幼儿园、直属事业单位经费预算和财务管理制度的执行情况；指导教文体系统的内部审计工作。

    7、负责管理全区的幼儿教育、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指导协调学校的德育、体育、美育、卫生、安全、国防教育、劳动技术教育等工作。

    8、制定全区幼儿园、小学、初中招生计划并组织实施。

    9、负责全区教育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工作，对全区教育教学改革的重大问题组织调查研究，推广应用教育科研和教学改革成果，提高教育质量；负责全区的教育文化体育信息工作。

    10、贯彻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协调、指导和组织推广普通话工作。

    11、承担区政府教育督导室的日常工作，依法对全区教育教学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估、指导。

    12、负责管理全区戏剧、音乐、舞蹈、曲艺、美术、书法、摄影、文学、民间艺术等，重点抓好各门类艺术创作、制作管理；负责各类艺术表演、展示和艺术教育、培训、辅导的管理；指导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指导少儿文化工作；组织、指导和承办重大文体活动。

    13、负责管理全区公共文化、文物、新闻出版工作；负责文化馆站和影剧院建设。

    14、积极推行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指导并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协调区域性体育发展；规划协调体育设施建设布局，执行体育设施、器材装备标准；组织各种重大竞赛的参赛工作。

15、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凤泉区教育文化体育局内设办公室、教育股、安全办、体育办、基财股、成职教、人事股、项目办、教研室、纪检信访室、督导室、文化馆、文化市场办、信息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十五个科室。 管理新乡市凤泉区幼儿园，新乡市凤泉区实验学校，新乡市23中学，新乡市26中学，新乡市36中学，新乡市37中学，新乡市38中学，新乡市39中学，新乡市凤泉区南张门小学，新乡市凤泉区东张门小学，新乡市凤泉区西张门小学，新乡市凤泉区鲁堡小学，新乡市凤泉区宝山路小学，新乡市凤泉区耿庄小学，新乡市凤泉区尚介小学，新乡市凤泉区耿黄中心小学，新乡市凤泉区潞王坟第一小学，新乡市凤泉区西同古小学，新乡市凤泉区东同古小学，新乡市凤泉区郭柳小学，新乡市凤泉区李士屯小学，新乡市凤泉区金灯寺小学，新乡市凤泉区五陵小学，新乡市凤泉区分将池小学，新乡市凤泉区陈堡小学，新乡市凤泉区大块第一小学，新乡市凤泉区大块第二小学，新乡市凤泉区大块第三小学，新乡市凤泉区大块第四小学，新乡市凤泉区大块第五小学，新乡市凤泉区大块第六小学。共计31个二级预算单位。

（三）人员构成情况

     截止2017年底新乡市凤泉区教育文化体育局机关行政编制数8个，事业编制数83个，实有人数行政8人，事业53人。二级机构事业编制数共计976个，实有事业人数927人。离休1人，享受遗属补助38人，区聘代课教师75人。
(四)预算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1、 合理开展全区教育工作，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确保人员经费按月及时发放。

2、 做好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发放工作，做好建档立卡贫困生补助发放工作。

3、 做好金灯寺，东张门小学教学楼工程款发放工作，不拖欠农民工工资。

4、 做好原民办教师养老补贴发放工作。

5、 合理安排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专项资金，按照合同支付。

二、2018年收入预算11147.4万元。本预算包含教文体局机关及所属二级单位各个学校。
三、收入预算增减变化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说明

2018年收入预算11147.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11147.4万元；缴入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2017年预算收入10603.5万元。增加543.9万元，增长5.13%.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说明
    无

四、支出预算增减变化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说明

2018年支出预算11147.4万元，按用途划分为：工资福利支出10094万元，占90.55%；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35.8万元，占0.3%；商品服务支出32万元，占0.29%；项目支出985.6万元，占8.86%。主要项目是义务教育均衡创建、校舍维修改造、其他文化支出等。比2017年支出预算超出5.13%。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说明
   无

五、预算安排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2018年度机关运行经费安排32万元，其中办公业务经费10万元，教育督导工作及督导责任区工作经费10万元，教师培训费10万元，扫黄打非经费2万元。主要用于办公，水电，邮电，维修等日常开支。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本年度暂未安排政府采购项目。

7、 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区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三）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

新乡市凤泉区大块第一小学旧教学楼已经属于危房，并且已经不能容纳现有师生数量，已经严重影响到师生的生命安全、教学质量。新教学楼改扩建项目，建设面积5383.14平方米，计划总投资734.2727万元，46个教室，建成后预计可容纳1500名学生。不仅解决了学校的紧张用房问题，还保证了师生的生命安全，改善了办学条件。对促进教育教学的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具有明显的社会公益性。
九、“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说明

2018年我单位无因公出国（境）费用。
2018年无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18年我单位无购置车辆计划，

2018年我单位公务接待费预算2.2万元，2017年预算1.5万元，由于2017年度创建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县，省级国家级验收。创建国家文明城市，省级国家级验收。实际支出2.4万元。

我单位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要求，严格控制公务接待。

十、国有资产占用情况说明
截至2017年底，凤泉区教育系统共有固定资产121693681.42元，其中房屋136767.25平方米，价值80686645.11元，车辆2辆，价值143423.00元，但是在2015年底，车辆已经全部上交机关事务管理局，只是固定资产未核销。其他固定资产40863613.31元。
2017年凤泉区顺利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县验收工作，部分学校购买的教学仪器、多媒体、图书等项目也进入了验收付款阶段，预计2018年新增固定资产9000000元左右。
